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课程加修申请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申请时间
	

	原学院
	
	异动后学院
	

	原年级、专业
	
	异动后年级、专业
	

	申请课程加修原因：□转学  □转专业   □留（降）级  □复学  □专升本   □其他

	现执行的培养计划：按       （年）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修读

	1.跟随下个年级本学期正课修读
	
	2.跟随本学期重修课程修读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二级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专业教研室）意见：

          签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二级学院审查意见：


二级学院领导签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审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，签署意见处须用手工签写；
    2.本表一式三份，由学生、学生异动后所在二级学院及教务处各保留一份；
    3.若一学期加修课程超过6门，可在填写加修课程栏增加栏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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